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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
承辦人：張世緯

電話：06-2991111#8079

電子信箱：tncsw@mail.tainan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立歸仁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1年7月5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中(一)字第101054033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0540336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國立中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辦理「提升英文教師口語

表達及聽力能力研習工作坊」(計畫如附)，請鼓勵英語(

文)教師踴躍報名參加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中山大學101年6月27日中心教字第1010002389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研習目的：

(一)藉由全英語方式進行研習，以提升教師們英文與口說及

聽力之能力。

(二)藉由教師間實作觀摩，提供英文口說及聽力教學技巧與

課程設計之指導。

(三)瞭解文化差異與語言背景，設計規劃符合台灣師生的英

文口說及聽力課程。

(四)建立台灣英文教師專業分享社群，提供專業諮詢園地，

促使教育專業品質提升。

三、研習時間：101年7月30日至8月17日共計13天，每日下午1

點30分至下午5點30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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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研習地點：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2樓社2005室。

五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01年7月28日止。

六、報名方式：一律採線上報名，請逕至「全國教師在職進修

資訊網」網站報名（http://www1.inservice.edu.tw/）

。

七、報名費用：每位學員3,000元，於7月30日當天繳交，全程

參與者於工作坊結束後退回1,500元(缺課超過26小時不予

退費)。

八、參與人員：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(含高中、高職及國中)

現職英語（文）合格教師。

九、本案計畫書已公佈於該校師資培育中心網站（http://www

.ctep.nsysu.edu.tw/index-ch.php)及全國教師在職進修

資訊網，請逕自下載運用。

十、本研習會全程參加人員，核給公務人員研習時數證明計52

小時，並請惠予公(差)假登記。

十一、活動聯絡人：朱曉薇小姐，聯絡電話：0912-601-198，

E-mail：wei7728@vandals.uidaho.edu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中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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